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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觀音區12棟合法登記建物遭判決越界建築案》 

－信賴保護，財產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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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民國87年2月

16日在執行87中地二丈第155號有關觀音區

重測前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鑑界案時，

因誤植界標而偏移地籍圖5米餘，致陳訴人等

依鑑界結果起造並合法登記產權之崙坪段

726建號等12棟連棟建物，嗣遭法院判決越界

建築並應拆屋還地，而權益受損至鉅。究實

情為何？有調查之必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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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據訴，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民國（下同）87年

2月16日在執行87中地二丈第155號有關觀音區重測前崙

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鑑界案時，因誤植界標而偏移地

籍圖5米餘，致陳訴人等依鑑界結果起造並合法登記產權

之崙坪段726建號等12棟連棟建物，嗣遭法院判決越界建

築並應拆屋還地，而權益受損至鉅等情。 

案經本院向桃園市政府、內政部及所屬國土測繪中

心、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北區分署及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函詢並調閱卷證資料
1
；

於110年8月23日邀集桃園市政府（由李憲明副市長率員

出席）、內政部地政司（由王成機司長率員出席）、內政

部營建署（由陳繼鳴副署長率員出席）及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由邱立中課長率員出席）派員會同履勘現場，

以及聽取簡報並進行相關事項之詢問；另再於110年10月

21日詢問桃園市政府地政局（由黃建華副局長率員出

席）、前中壢地政事務所測量員鍾○○（承辦本案土地鑑

界及建物測量之測量員，已退休）、陳訴人梁○○及本案

建物設計監造建築師事務所業務負責人員楊○○等相關

人員，已調查竣事。 

經調查發現，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87年間辦理

觀音區重測前崙坪段726建號等12棟連棟建物之基地及

建物測量作業失諸草率，致陳訴人等按法定程序申請建

築並信賴政府之審照及測量確認無越界建築，且合法登

記產權之12棟建物，嗣遭法院於96年間判決越界建築，

並續經執行拆除或被迫以占用地協議分割買賣等方式解

                   
1
 內政部110年5月17日台內地字第1100262796號函、桃園地院110年5月17日1100014714號函、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0年5月21日測籍字第1101560203號函、桃園市政府110年5月26日府

地測字第1100135748號函與110年12月8日府地測字第1100325964號函、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110年10月14日桃地測字第1100055951號函及國產署北區分署110年10月18日台財產北桃二

字第11036043070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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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越界紛爭，致其財產權益嚴重受損並飽受訟累，更於

事後率予拒絕賠償，確有違失。另地籍測量程序對於建

物越界建築缺乏事前防範及事後釐清責任歸屬之有效機

制，且地籍測量法規亦未課予地籍測量機關還原界標樁

位以及負舉證責任之義務，除對於土地權利關係人顯失

公平之外，亦屢屢引發私人間或人民與政府間之爭議，

顯見相關制度亟待通盤檢討因應。茲臚列調查意見於下： 

一、坐落桃園市觀音區重測前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

上之726建號等12棟連棟建物，乃係陳訴人等起造人

於取得建造執照並向中壢地政事務所申請於87年2月

16日「實地」鑑界複丈據以開工建築，嗣完工並取得

使用執照後，遞經該所於87年11月24日「實地」辦理

建物第一次測量確認無越界情事，始於同年12月17日

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然嗣卻遭法院於96年11

月20日判決越界建築，並續遭執行拆除或被迫以占用

地協議分割買賣等方式解決越界紛爭。經查中壢地政

事務所保存之87年2月16日複丈原圖記載本案建築基

地南側面臨條狀未登記地為「道」，並以6號及5號木樁

為建築基地與南側「道 」土地之界址，另查該所87年

11月24日實施建物第一次測量之測量原圖，基地前之

未登記地仍註記為「道」，且無越界建築之記載，足證

測量人員於87年2月16日鑑界測量時即測定現況道路

非屬本案基地，陳訴人所陳依指示之界址建築應屬有

據；雖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96年8月17日經法院囑

託檢測後，認定本案建築物有越界建築之情事，但越

界建築之責任顯難歸屬於陳訴人及後續購屋之善意

第三人，從而中壢地政事務所因測量作業草率，造成

陳訴人等財產權益嚴重受損，並飽受訟累，確有違失。 

(一)本案坐落桃園市觀音區重測前（下同）崙坪段337-

17、337-16、337-5、337-6、337-7、337-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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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7-10、337-11、337-12、337-13及337-14地號

等12筆土地
2
（重測前舊地籍圖如圖1所示）上之崙

坪段726（簡稱編號1建物）、727（編號2建物）、728

（編號3建物）、729（編號4建物）、725（編號5建物）、

731（編號6建物）、733（編號7建物）、734（編號8

建物）、730（編號9建物）、735（編號10建物）、736

（編號11建物）及737建號（編號12建物）等12棟連

棟建物，前經起造人即陳訴人梁○○（起造1號建

物，基地為337-17地號）、羅○○（起造2號建物，

基地為337-16地號）2人，以及○○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3
（起造3至12號建物，基地為337-5至337-14等10

筆地號），向原觀音鄉公所申請取得86年12月26日

(86)桃觀鄉建造字第143、142、132、133、134、135、

136、137、138、139、140及141號等12件建造執照

(如圖2建物位置示意圖及圖3建物配置圖所示)，並

於開工前，先經陳訴人梁○○向中壢地政事務所申

請於87年2月16日「實地」辦理上開崙坪段337-17地

號等12筆土地鑑界複丈，經該所實地測量並埋設木

樁10支後，提出87年中地二丈字第155號土地複丈

成果圖（如圖4及圖4-1鑑界複丈原圖所示）。 

(二)嗣本案12棟建物完工，經原觀音鄉公所核發87年11

月7日觀鄉建使照字第160、159、149、150、151、

152、153、154、155、156、157及158號等12件使用

執照後，陳訴人等乃向中壢地政事務所申請於87年

11月24日「實地」測量並完成建物測量成果圖，確

                   
2
 重測前崙坪段337-4地號土地（原面積1,211平方公尺）前於86年10月29日分割登記新增本

案337-17、337-16、337-5、337-6、337-7、337-8、337-9、337-10、337-11、337-12、337-

13及337-14地號等12筆建築基地以及337-15地號土地(分割後，共14筆土地)。陳訴人梁○

○原持有上開分割後14筆土地之1/2權利範圍，嗣於86年12月31日以買賣原因登記取得其餘

1/2權利範圍。 
3
 代表人：陳訴人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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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無越界情事(如圖3建物測量成果圖及圖5、圖5-1

建物測量原圖所示)，始於同年12月17日辦竣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以上87年2月16日鑑界複丈及

87年11月24日建物第一次測量，均係由測量員鍾○

○
4
承辦）。 

 

圖1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重測前舊地籍圖
5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4
 鍾員於80年至93年任中壢地政事務所測量員、技士；93年至97年任臺東縣太麻里地政事務

所課長(於課長任內退休)。 
5
 據桃園市政府表示，崙坪段土地係沿用日據時期測繪之地籍圖，因年代久遠，致圖紙伸縮、

破損，加上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動影響，其圖籍精度已不符合民眾期待，影響公私

財產權益甚鉅，因此該府乃辦理該地段地籍圖重測，由中央補助經費並以中壢地政事務所

人力自行辦理，辦理時間自96年10月中旬至97年12月，辦理後崙坪段標示變更為大湖段，

惟因發生界址爭議，故相關土地多係於100年至101年間完成地籍圖重測之標示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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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請照興建12棟建物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原圖）、監察院（後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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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號 建物建築設計配置圖（節錄） 
建物測量成果圖

(位置圖) 
1號建物 
 

建照:143 

使照:160 

 

重測前: 

726建號 

重測後: 

558建號 

  
2號建物 
 

建照:142 

使照:159 

 

重測前: 

727建號 

重測後: 

559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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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建物 
 

建照:132 

使照:149 

 

重測前: 

728建號 

重測後: 

560建號 

  
12 號 建

物 
 

建照:141 

使照:158 

 

重測前: 

737建號 

重測後: 

569建號 

  

圖3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地上建物配置圖(建築執照設計圖)與建物位置圖（建物測量成果圖） 

(節錄東、西、北側4棟建物） 

資料來源：監察院依據桃園市政府提供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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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87年2月16日鑑界複丈原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圖4-1 崙坪段337-17等地號土地87年2月16日鑑界複丈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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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地上建物87年11月24日建物測量原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圖5-1 崙坪段337-17等地號上建物測量原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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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嗣96年間，登記為陳訴人所有之本案崙坪段337-17

地號(重測後為大湖段280地號)上之726建號建物

(即編號1號建物)遭毗鄰崙坪段337-3地號(重測後

為大湖段27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訴請桃園地院確

認兩筆土地間之界址，案經該院囑託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改制前為內政部土地測量局）鑑測上開崙

坪段337-3、337-17地號等土地界址，經該中心於96

年8月17日上午會同法官及兩造當事人實地勘查鑑

測後（鑑測原圖如圖6所示），以該中心96年10月2日

測籍字第0960009430號函復鑑定書圖（鑑定圖如圖

7所示）。經據該中心鑑測結果，發現本案原應在崙

坪段337-17地號範圍內之崙坪段726建號建物（即

編號1建物），竟逾越崙坪段337-3地號土地；另發現

當地地籍圖相對於道路等土地使用現況，有向東南

側偏移約5公尺之圖地不符情形（如圖8至圖10所

示）。案經本院詢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表示：「（該

中心）以系爭土地為中心，施測約150公尺方圓範圍

（面積約計10公頃）之現況後，套合地籍圖據以研

判系爭經界位置，惟發現系爭崙坪段337-17地號土

地上建物有逾越同段337-3地號土地之情事。另因

崙坪段337-5地號等建物為中壢地政事務所已登記

之合法建物，若假設上開12棟建物均建築於建物登

記謄本所載之地號土地上時，重新套合地籍圖後，

發現除系爭土地建物面臨之部分道路與地籍圖經

界線吻合外，其餘鄰近使用現況均與地籍圖經界線

均不相符，故本中心鑑測人員依上開資料推斷，中

壢地政事務所疑似以建物面臨之道路為可靠現況，

據以辦理鑑界複丈作業，致使建物起造後，產生逾

越使用鄰地之情事，故本中心鑑測成果與該所鑑界

成果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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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揭確認界址之訴，嗣經桃園地院中壢簡易庭引據

前揭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測結果，以96年11月20

日96年度壢簡字第1001號判決：「確認原告所有坐

落桃園縣觀音鄉崙坪段337-3地號土地與被告（即

本案陳訴人）所有坐落同段337-17地號土地之界

址，為如附圖（即圖7－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

圖）所示D2、D1、F1、L1、S連接實線」（依該界址，

重測前崙坪段337-17地號上之崙坪段726建號建物

已逾越崙坪段337-3地號土地），判決理由略以：

「……本院經原告聲請囑託內政部土地測量局派

員會同兩造到場履勘鑑測，就兩造土地經界線勘

測，並就被告建物如有占用原告土地測繪面積及範

圍，經由該局人員以精密電子測距經緯儀在上開2

筆土地附近周圍布設圖根點，施測圖根測量，並經

計算檢核閉合後，作為該測區之控制點，然後以各

圖根點為基點，分別施測上開2筆土地附近界址點，

並計算其坐標值輸入電腦，以自動繪圖儀展繪於鑑

測原圖上（同重測後地籍圖比例尺：1／1200），然

後依據中壢地政事務所保管之地籍圖、圖解地籍圖

數值化成果、歷年複丈圖等，展繪本案有關土地經

界線，與前項成果核對後測定於鑑測原圖上，作成

鑑定圖。鑑定結果認：鑑定圖示之D2、D1、F1、L1、

S連接實線係原告土地與被告土地間地籍圖經界

線。另被告所有主體建物占用原告土地位置亦如同

圖之紅色連接虛線等語。此有該局96年10月2日測

籍字第0960009430號函附之鑑定書、鑑定圖在卷可

稽……。」 



14 

 

 
圖6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96年8月17日鑑測原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圖7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96年8月17日鑑定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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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96年鑑測發現圖地不符示意圖（一）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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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訴人於86.12.26申領建造執照及87.02.16鑑界

(底圖為鑑界原圖) 

陳訴人主張渠係按鑑界界標之地籍經界範圍，於

87.11.07興建完成12棟建物 
(黃色塊－建物本體，綠色塊－退縮空地)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96.08.17鑑測後(底圖為鑑測原圖)，發

現12棟建物相對地籍圖向北位移占用鄰地 
(藍線－地籍線，紅線－建物及現況道路實地位置) 

前排10棟建物占用337-16、337-17及337-3地號 

中間建物(原應全部興建於337-16地號)占用337-17地號 

後側建物(原應全部興建於337-17地號)占用337-3等地號 

圖9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96年鑑測發現圖地不符示意圖（二）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原圖）、監察院（後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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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96年鑑測發現圖地不符情形並與現況照片之比對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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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嗣崙坪段337-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獲前揭勝訴判決

後，於97年間訴請編號1、編號3、編號4、編號5及

編號6等5棟建物權利人返還土地，經98年4月20日

桃園地院97年訴字第1149號民事判決被告（5人）敗

訴(如圖11所示)，並應拆除占用鄰地之建物及將土

地返還(被告嗣經上訴遭駁回)。其中編號1號建物

（即崙坪段726建號建物）部分，嗣再經337-3地號

土地（100年重測後為大湖段279地號）後續承購人

(101年承購)於101年間訴請拆屋還地，經102年11

月25日桃園地院中壢簡易庭101年度壢簡字第189

號判決後，遞經106年9月4日桃園地院103年度簡上

字第17號判決陳訴人應將占用部分之建物拆除並

返還土地(判決書附圖如圖12所示)
6
。上開編號1號

建物應拆屋還地部分，嗣於107年11月12日下午經

強制執行拆除（桃園地院106年度司執字第81050號

強制執行案參照，拆除照片如圖13所示）。至於編號

3、4、5、6號建物，占用337-3地號；編號3、4、5、

6、7、8號建物，占用崙坪段337-17地號；編號8、

9、10、11、12號建物，占用337-16地號，其各占用

部分，另經以占用地協議分割並買賣等方式解決越

界紛爭（如圖14及圖15所示）。基上，陳訴人等原起

造人及後續購屋人之權益實受損至鉅，並飽受訟

累。 

(六)經查中壢地政事務所前於87年2月16日「實地」辦理

本案崙坪段337-17地號等12筆土地鑑界複丈時，竟

                   
6
 判決主文：「（第１項）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即梁○○、梁○○）後開第二項之訴，及原

判決主文第九項關於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伍仟陸佰玖拾元，購買上訴人所

有坐落於桃園縣觀音鄉崙坪段二七九地號如附圖所示二七九（C）、二七九（D）部分，面積

八點一三平方公尺之土地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第２項）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梁○○應將坐落桃園縣觀音鄉崙坪段二七九之五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二七九（ C）部

分，面積一點七一平方公尺之滴水部分及如附圖編號二七九（D）部分，面積六點四二平方

公尺之房屋主體拆除，並將土地回復原狀後返還予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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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未發現上開圖地偏移情形；於建物完工後之87年

11月24日「實地」辦理建物測量時，更未發現該等

土地上之本案崙坪段726建號建物等12棟建物均已

越界建築，而繪製出錯誤之建物測量成果圖，亦即

於建物測量成果圖將該等已越界之12棟建物仍錯

誤測繪於上開12筆土地範圍內(測量成果圖均顯示

無越界情事)，以致於陳訴人等起造人及後續購屋

人未能即時獲悉建物越界建築情事。詢據桃園市政

府及所屬中壢地政事務所相關人員坦承：「當時建

物位置圖須實測，當時可能信賴竣工圖而以小範圍

施測」、「彼時適用法令為內政部 85年1月10日台

(85)內地字第8573141號函訂頒『簡化建物第一次

測量作業要點』規定，建物平面圖及建物面積得依

起造人所附之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平面圖等資料辦

理轉繪計算，建物位置圖則至實地測繪。中壢地政

事務所測量人員辦理本案之建物平面圖繪製與建

物面積計算確按規定依原觀音鄉公所核發之使用

執照與竣工平面圖轉繪計算，另建物位置圖測繪部

分經調閱87年建物測量案所歸檔保存圖資顯示，測

量人員確有至實地就本案建物四至現況範圍辦理

測繪(測量日期：87年11月24日)，惟並未就地籍與

建物關係予以測繪確認而未發現建物坐落位置有

誤，致生建物第一次測量成果之位置圖發生錯誤情

事。該所分析肇因係該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已檢附

使用執照及竣工平面圖等資料，承辦測量員信任竣

工平面圖內之地籍配置圖所繪製地籍與建物之關

係並據以作為建物位置圖之繪製，導致本案建物第

一次測量成果發生錯誤情事」、「中壢所87年11月間

辦理本案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建物位置圖實測成

果確與實地不符。」足見中壢地政事務所辦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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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測量業務失諸草率。 

(七)再查中壢地政事務所於87年11月24日辦理本案觀音

區重測前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上之726建號等

12棟建物「實地」測量結果有誤，致未及時發現該

等建物越界建築而率予登載於地籍圖簿，其違失情

節已臻明確，並經坦承如前述在案。至於中歷地政

事務所87年2月16日辦理本案重測前崙坪段337-17

地號等土地鑑界複丈是否正確無誤？亦即案內6號

界標，是否如同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96年8月17日

鑑測結果，係測釘於道路及水溝南側，乃屬本案越

界建築責任歸屬之核心事項。 

(八)詢據桃園市政府表示，本案建物越界建築係肇因陳

訴人等未按中壢地政事務所87年2月16日鑑界複丈

所測釘之正確樁位進行建築所致(該府主張當時鑑

界複丈結果與嗣後國土測繪中心96年8月17日之鑑

測結果相符，亦即其中編號6號界標係測釘於現況

道路及水溝南側)；又稱：「中壢所87年鑑界案所測

量之可靠界址點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量之可

靠界址點部分相同，雖中壢所87年鑑界案所施測範

圍小於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施測範圍，然據雙方施

測相同之可靠界址點套繪研判（如圖16所示），中壢

所鑑界成果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成果相近，

故本案中壢所87年2月16日之鑑界成果並無錯誤」

（本院按：二機關所測之可靠界址測點縱使相近，

仍不足以證明測量結果即相同，況本案土地西側並

無相近之參考測點）、「(四)本案既經檢視87年系爭

土地鑑界複丈原圖並確認所測取之可靠界址及參

考點，並無套繪系爭土地南側現況道路為界情形，

則陳訴人陳為中壢所以現況馬路當成界址辦理鑑

界云云，顯為其推測之意」；復經本院詢據原承辦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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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員鍾○○表示：「（當時）中壢地政事務所工作量，

每日排訂上、下午各一件土地鑑界，土地分割（包

括連件）常有幾十至上百件，建物第一次測量案，

自行抽空施測，扣除國定假日、休假日，1年承辦約

500件案以上，因工作量超負荷，經常需要下班後留

在辦公室或工作帶回家加班整理內業……」，並表

示本案因實隔久遠，已不記得87年2月16日鑑界複

丈及87年11月24日建物測量之實地測量過程等語。 

(九)然據陳訴人及本案建物設計監造之建築師事務所人

員楊○○
7
堅稱，渠等二人於鑑界時均有到場；當時

測量員並未發現道路與地籍圖不符；並將其中之6

號樁及5號樁測釘於水溝北側約4至5公尺之鄰路位

置（亦即測釘於道路北側）；且「本案均依鑑界結果

放樣施工，本人（即楊○○）在放樣時在場」、「本

案均按規定申報開工、放樣及勘驗」等語。 

(十)經查中壢地政事務所87年2月16日辦理本案重測前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鑑界複丈時，已於複丈圖

（如前揭圖4及圖4-1參照）將該等土地南側未登記

土地明確登載為「道」（該筆土地係迨至98年4月23

日始經第一次登記為崙評段337-21地號，於100年

重測完成前之舊地籍圖上並無地號及「道」等相關

記載），並將6號樁位標示為337-17地號等土地與南

側未登記「道」土地間之界址，足證該所當時應係

在未發現當地圖地偏移之情況下（地籍圖相對於實

地向東南偏移），誤於實地將6號界標測釘在現況道

路北側，並以其為337-17地號等土地之南側界址

（按現況道路實際上係穿越本案337-17地號等土

地）；況經檢視該所同一承辦測量員於僅隔9個月之

                   
7
 楊男當時係本案建物設計監造建築師事務所業務負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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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11月24日辦理地上12棟完工建物測量時，竟未

發現該等建物實際上係自道路北側臨路位置（6號

樁位置）起造，因而建物後側已明顯越界情事（所

爭執之6號位置相距約5公尺餘，且間隔道路及水

溝，其差異明顯可見），實屬矛盾；且87年2月16日

鑑界複丈如確將6號樁位正確測釘於道路及水溝南

側，則陳訴人等全然不顧越界建築之後果而執意不

按該樁位建築，亦有違常情。從而中壢地政事務所

堅稱本案87年2月16日土地鑑界複丈正確無誤，係

將6號界標測釘於現況道路及水溝南側，並不可採

（當時應係測釘在道路北側），縱該錯誤之鑑界結

果係因受限於人力、資源等因素而無法擴大測量所

致，亦應虛心坦承錯誤，然該所卻一味要求缺乏地

籍測量專業技術與資源之陳訴人「應負舉證責任，

否則空言主張，自屬無據」，均顯失公平並有不當。 

(十一)綜上，坐落桃園市觀音區重測前崙坪段337-17地

號等土地上之726建號等12棟連棟建物，乃係陳訴

人等起造人依建築管理及建物測量與登記法定程

序，先於86年12月26日獲核發建造執照，並向中壢

地政事務所申請於87年2月16日「實地」鑑界複丈據

以開工建築，嗣完工並取得87年11月7日核發之使

用執照後，遞經該所於87年11月24日「實地」辦理

建物第一次測量確認無越界情事，始於同年12月17

日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然該等按法定程序

申請建築並信賴政府之審照及測量結果而合法登

記產權之建物，嗣卻經法院囑託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於96年8月17日鑑測後旋於同年11月20日判決越

界建築，並續遭執行拆除或被迫以占用地協議分割

買賣等方式解決越界紛爭。經查中壢地政事務所保

存之87年2月16日複丈原圖記載本案建築基地南側



23 

 

面臨條狀未登記地為「道」，並以6號及5號木樁為建

築基地與南側「道 」土地之界址，另查該所87年11

月24日實施建物第一次測量之測量原圖，基地前之

未登記地仍註記為「道」，且無越界建築之記載，足

證測量人員於87年2月16日鑑界測量時即測定現況

道路非屬本案基地，陳訴人所陳依指示之界址建築

應屬有據；雖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96年8月17日

經法院囑託檢測後，認定本案建築物有越界建築之

情事，但越界建築之責任顯難歸屬於陳訴人及後續

購屋之善意第三人，從而中壢地政事務所因測量作

業草率，造成陳訴人等財產權益嚴重受損，並飽受

訟累，確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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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桃園地院97年度訴字第1149號判決附圖 

(中壢地政事務所97年12月26日複丈成果圖) 

資料來源：桃園地院 

 
圖12 桃園地院103年度簡上字第17號判決附圖 

(中壢地政事務所101年5月25日複丈成果圖) 

資料來源：桃園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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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崙坪段726建號建物越界建築後續拆除照片(資料來源：桃園地院

8) 

                   
8
 桃園地院108年度國字第11號民事卷宗第53頁至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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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地籍與地形套繪圖（現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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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地籍與正射影像套繪圖（現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28 

 

 

 

圖16 87年鑑界案測點（中壢地政事務所）與96年鑑測案測點（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比對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後製） 

註：據桃園市政府表示，經比對二案之測點尚屬一致（多處測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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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層地政機關因早期囿於人力、物力資源等限制，於

辦理地籍測量業務原有其侷限性，加以如係在未能及

時辦理地籍圖重測區域而以舊地籍圖辦理測量，亦潛

藏有測量錯誤或未能適時發現圖地不符之風險，從而

如發生地籍測量錯誤情形，除明顯係屬應注意而未注

意者之外，固不宜一味苛責測量人員，然鑑於人民所

信賴之地籍測量成果，其正確與否攸關人民財產權保

障至鉅，則地籍測量錯誤縱係源自上開因素致人民權

利受有損害者，地政機關仍應概括承受過失責任，給

予被害人民獲得應有賠償之機會。本案中壢地政事務

所刻意以本案「鑑定後發給複丈成果圖，無非係鑑定

人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意見，供為參據而已」、

「土地複丈圖及地籍圖地籍線並無變動，鑑界結果不

會造成土地所有權受有損失」、「測量人員辦理圖解法

地籍圖鑑界之測量結果會因測量人員個人套圖見解

不同而異，並無故意或過失」等理由，試圖掩飾其實

地鑑釘樁位錯誤之疏失，進而率予拒絕陳訴人所提國

家賠償之請求，致其無端承受政府機關錯誤行政行為

之後果卻求助無門，財產權益因而嚴重受損，實與憲

法第15條及第24條有關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以及人

民就其所受損害有權向國家請求賠償之規定意旨未

符，核有不當。 

(一)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

自由或權利者，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得依法律向

國家請求賠償，乃憲法第15條及第24條所明文規定

之人民基本權利。次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

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

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

受損害者亦同。」另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亦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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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

共事務之權限，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

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

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

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之裁量

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

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項後段，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凡公務員

職務上之行為符合：行使公權力、有故意或過失、

行為違法、特定人自由或權利所受損害與違法行為

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之要件，而非純屬天然災害或其

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被害人即得分就積極作為或消

極不作為，依上開法條前段或後段請求國家賠償。」 

(二)次按臺灣地區之地籍原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炸

毀，目前各地政事務所使用之地籍圖，係日據時期

依據地籍原圖描繪裱裝而成之副圖，此類地籍圖使

用迄今已百餘年，折損、破舊、比例尺過小，已不

敷實際使用之需；且目前之測量儀器與日治時期亦

不可同日而語；復以日據時期土地複丈管理及光復

後臺灣省政府訂定之「土地建物複丈規則」（已於71

年廢止）規定，於面積計算容許有2％公差，並在公

差範圍內可以配賦方式處理，以致於早期地籍測量

結果實難謂無測量技問題隱藏其中
9
。因此，在尚未

及時辦理地籍圖重測區域而按舊地籍圖辦理之地

籍測量，因潛藏有測量錯誤或未能適時發現圖地不

符之風險，以致於時有造成後續私人間或政府與人

民間爭執之情事，加以地政事務所因屬基層地政機

                   
9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籍圖重測說帖」（https://www.nlsc.gov.tw/News.aspx?n=1492&sms

=9691，瀏覽日期：111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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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囿於人力、物力等資源之限制
10
，其辦理地籍測

量亦有其侷限性，不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受法

院囑託辦理鑑測時，因擁有較豐沛人力物力資源而

得以擴大檢測，從而基層地政機關辦理地籍測量發

生錯誤者，除明顯係屬應注意而未注意者之外，尚

不宜一味苛責測量人員。然鑑於人民所信賴之地籍

測量成果，其正確與否攸關人民財產權保障至鉅，

則地籍測量錯誤縱係源自上開因素致人民權利受

有損害者，地政機關仍應概括承受過失責任，給予

被害人民獲得應有賠償之機會，否則人民財產權即

無法獲得有效保障；倘地政機關憑藉其測量技術與

資源，動輒要求缺乏地籍測量專業技術與資源之被

害人民負舉證責任，否則即拒絕其所提國家賠償之

請求，致使其無端承受錯誤行政行為之後果而求助

無門，即與前揭財產權保障及國家賠償等相關規定

意旨未符。 

(三)查本案中壢地政事務所於87年2月16日辦理重測前

崙坪段337-17地號等土地鑑界複丈及實地埋設木

樁，並非正確無誤；嗣陳訴人等於上開土地鑑界複

丈、釘樁完成後，續於該等土地上興建726建號等12

棟連棟建物，惟該所嗣於87年11月24日「實地」辦

理上開建物完工後之建物測量時，竟又未能及時發

現越界建築情事，致本案陳訴人等原起造人及後續

購屋人等善意第三人之權益受損至鉅，並飽受訟

累，均已如前述。然查陳訴人嗣於本案確認界址及

拆屋還地之訴敗訴後，因面臨進退無路之無奈窘

境，乃以本案建物越界建築係中壢地政事務所87年

鑑界錯誤所致為由，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

                   
10
 前揭本案鑑界複丈及建物測量案測量員鍾○○之陳述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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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8年10月19日請求中壢地政事務所賠償，惟該所

竟未能虛心檢討疏失，率於98年11月12日拒絕賠

償，並提出拒絕賠償理由略以：「……查地政機關就

人民相互間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所為之測量性質

上為一鑑定行為，其於完成鑑定後發給複丈成果

圖，無非（係）鑑定人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

上意見，供為參據而已，必經採為裁判或行政處分

之依據，始生依鑑定内容變動之法律上效果，是鑑

定後所為之複丈成果圖本身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

律效果，僅係事實之說明，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

政法院95年度裁字第2720號裁定參照），復按簡化

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於實施建築

管理地區，依法建造完成之建物，其建物平面圖之

繪製，得由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地政士或其

他與測量相關專業技師為繪製人，依使用執照竣工

平面圖或建照執照設計圖轉繪建物各權利範圍。』、

同要點第5點規定：『於實施建築管理地區，依法建

造完成之建物，其建物位置圖之繪製，得由開業之

建築師、測量技師、地政士或其他與測量相關專業

技師為繪製人，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之地籍配置

圖轉繪建物之。但建物位置涉及越界爭議者，應由

申請人依測量法規辦理。』是以，本案地政機關依

建管單位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繪建物各

權利範圍，並非由於本所公務人員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請求權人所生之損

害；亦非本所公務員怠於職務所致之損害
11
。即請求

                   
11
 依前述調查意見一所敘，本院經詢據桃園市政府及所屬中壢地政事務所相關人員坦承：「彼

時適用法令為內政部85年1月10日台(85)內地字第8573141號函訂頒『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

作業要點』規定，建物平面圖及建物面積得依起造人所附之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平面圖等資

料辦理轉繪計算，建物位置圖則至實地測繪。中壢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辦理本案之建物……

建物位置圖測繪部分經調閱87年建物測量案所歸檔保存圖資顯示，測量人員確有至實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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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主張之損害發生原因，與本所公務員依法執行

職務之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云云。 

(四)嗣陳訴人於99年間提起國家賠償之訴，然中壢地政

事務所除仍執前詞置辯之外，更主張：「337-17地號

與鄰地337-3地號土地界址，並未因上開鑑界結果

產生異動，地籍線亦無變動，系爭土地登記與地籍

圖面積亦相符合，是其鑑界結果，不會造成原告土

地所有權受有損失。又原告於87年2月16日鑑界完

後，同年3月5日開始興建房屋，開工時間距鑑界已

有半個多月，現場界樁是否遭移動，或原告是否確

實依界址施工，均有疑義，且工程距今已逾10餘年，

實無法比對現場位置有誤。原告既主張房屋越界建

築係其鑑界錯誤所致，依法自應負舉證責任。」、「另

系爭土地為日據時期圖解法辦理測量之圖解地籍

圖，因年代久遠，且原地籍圖之精度欠佳，故僅能

依圖解法施測四周之現況，並以透明紙套繪地籍圖

鑑界，故測量結果會依測量員個人套圖見解不同而

異，測量人員並無故意或過失等情。」
12
 

(五)揆諸上開中壢地政事務所舉拒絕賠償之理由，顯係

似是而非之卸責之詞；其刻意強調土地複丈圖及地

籍圖地籍線並無變動，無非係試圖掩飾其實地鑑釘

樁位錯誤之疏失；又果真地政機關所為土地鑑界等

複丈結果僅供參考，則人民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等

複丈測量，所為何來?現行土地測量、登記等地籍管

理制度又如何能受人民信賴？凡此均是足以印證

該所拒絕賠償缺乏正當之理由。 

                   
本案建物四至現況範圍辦理測繪(測量日期：87年11月24日)，惟並未就地籍與建物關係予

以測繪確認而未發現建物坐落位置有誤，致生建物第一次測量成果之位置圖發生錯誤情

事。」顯見中壢地政事務所於當時所述不實。 
12
 99年11月29日桃園地院99年度國字第24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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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基層地政機關因早期囿於人力、物力資源等

限制，於辦理地籍測量業務原有其侷限性，加以如

係在未能及時辦理地籍圖重測區域而以舊地籍圖

辦理測量，亦潛藏有測量錯誤或未能適時發現圖地

不符之風險，從而如發生地籍測量錯誤情形，除明

顯係屬應注意而未注意者之外，尚不宜一味苛責測

量人員，然鑑於人民所信賴之地籍測量成果，其正

確與否攸關人民財產權保障至鉅，則地籍測量錯誤

縱係源自上開因素致人民權利受有損害者，地政機

關仍應概括承受過失責任，給予被害人民獲得應有

賠償之機會。本案中壢地政事務所刻意以本案「鑑

定後發給複丈成果圖，無非係鑑定人員表示土地界

址所在之專業意見，供為參據而已」、「土地複丈圖

及地籍圖地籍線並無變動，鑑界結果不會造成土地

所有權受有損失」、「測量人員辦理圖解法地籍圖鑑

界之測量結果會因測量人員個人套圖見解不同而

異，並無故意或過失」等理由，試圖掩飾其實地鑑

釘樁位錯誤之疏失，進而率予拒絕陳訴人所提國家

賠償之請求，致其無端承受政府機關錯誤行政行為

之後果卻求助無門，財產權益因而嚴重受損，實與

憲法第15條及第24條有關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以

及人民就其所受損害有權向國家請求賠償之規定

意旨未符，核有不當。 

三、鑑於建物越界建築時有所聞，然因地籍測量程序缺乏

事前防範及事後釐清責任歸屬之有效機制，因而屢屢

引發私人間或人民與政府間之爭議，甚至建物於完工

多年後突遭認定越界，卻囿因時空變遷而不易回溯追

究原因及求償之情事，致人民財產權範圍陷於不確定

之險境，而有未符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意旨之

虞（特別是尚未以數值法完成地籍圖重測地區，因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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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測釘之樁位缺乏座標資訊，而風險尤大）。茲以桃園

市政府於近年來已建立頗具參考性之相關防範機制，

是以應請內政部就上開課題廣徵各界及桃園市政府

等各地方政府實務意見，通盤檢討改進。 

(一)由於建物越界建築案件時有所聞，造成民眾蒙受損

失、紛爭，以及對政府之不信任，是以如何健全施

工前之鑑界程序、界標保存及其樁位資訊保全之輔

助機制（例如拍攝點位像片存證、強化界址點與固

定地物間關係之「點之記」、賦予樁位座標值……

等），以避免於界標滅失後無法釐清責任歸屬，均為

重要之課題。 

(二)案經本院從實務面詢據桃園市政府表示，上開課題

應思考於建物基地施工前即先行檢核管制，而非建

物使用執照核發後再行透過地政機關辦理建物位

置檢查，故該府建議： 

1、申請建築施工之鑑界案件應改善圖籍品質並加

強釘樁檢核機制： 

（1）圖解地區地籍圖精度不佳且誤謬嚴重，應儘速

辦理數值法地籍圖重測、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

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或非都市計畫

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以改善圖籍品

質。 

（2）圖解區鑑界應先至現場施測，經地政事務所套

圖小組檢核無誤後，再至現場辦理鑑界釘樁，

以避免鑑界錯誤發生。 

（3）圖解區鑑界釘樁位置及圖根點應用衛星定位

接收儀測取TWD97坐標，並將坐標值註記於鑑界

成果圖上，提供建商施工放樣與位置檢核，避

免施工位置錯誤爭議，並拍攝點位像片存證。 

2、防範建物配置圖說繪製錯誤及驗收檢核建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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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1）核發建造執照前應檢附建築線位置指示圖申

請鑑界確認土地位置，尚非俟核發建造執照後

開工前始申請鑑界確認地籍圖位置，以避免建

築線指示錯誤或施工位置錯誤。 

（2）建築物申領使用執照竣工查驗時，應實測建物

檢核施工位置是否正確(起造人向地政事務所

申請未登記建物位置勘測)供建管單位驗收時

參考，以事先防範建物位置錯誤而建管單位仍

未發現之錯誤情事。 

3、桃園市政府近年來亦已進行下列具有實質成效

之土地複丈業務精進措施： 

（1）界標影像資料庫系統：儲存之點位像片可作

為歷史案件之參考，除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益，避免樁位遭移動之辨識困擾，亦能證明地

所鑑界點位之正確性； 儲存之點位像片亦可作

案件檢查之參考。 

（2）測量案件跨機關稽核作業：可相互瞭解案件缺

失，促進缺失改善。 

（3）土地鑑界界址點號加註作業（即所謂「點之

記」）：讓民眾更清楚辨識現場樁位於土地複丈

成果圖上相對應位置及各界址點之關係，並減

少現場界址點位置辨識錯誤所產生之爭議。 

（4）地籍圖資整合All In One：創新建置地籍測量

圖資整合管理系統及掃描該市各地政事務所共

約29萬張地籍測量圖資。測量人員可查詢及調

閱歷年各類土地複丈圖、逕為分割原圖、地籍

調查表、建物測量成果圖等各類土地複丈與地

籍測量相關紙本圖資功能，並納入都市計畫圖

資、數值地形圖、歷年航拍影像等多樣化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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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測量人員快速查詢相關圖資作為辦理測量

案件之參考及使用，目前系統已全數上線供地

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內部使用，使查詢歷年圖資

不再發生疏漏的情形，避免發生複丈成果不一

致情事，有效提升測量為民服務品質。 

(三)綜上，鑑於建物越界建築時有所聞，然因地籍測量

程序缺乏事前防範及事後釐清責任歸屬之有效機

制，因而屢屢引發私人間或人民與政府間之爭議，

甚至建物於完工多年後突遭認定越界，卻囿因時空

變遷而不易回溯追究原因及求償之情事，致人民財

產權範圍陷於不確定之險境，而有未符憲法第15條

保障人民財產權意旨之虞（特別是尚未以數值法完

成地籍圖重測地區，因鑑界測釘之樁位缺乏座標資

訊，而風險尤大），茲以桃園市政府於近年來已建立

頗具參考性之相關防範機制，是以應請內政部就上

開課題廣徵各界及桃園市政府等各地方政府實務

意見，通盤檢討改進。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申請地籍測量，雖有按土地法第47條

之2及其授權訂定「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

收費標準」之規定繳交費用，以及依同法第44條之1規

定設立及永久保存界標之義務，然該等相關法規對於

實務上本不易保存之界標於滅失後引發經界紛爭或

需釐清責任歸屬時，卻未課予地籍測量機關還原界標

樁位以及負舉證責任之義務，此對於信賴政府地籍測

量制度、技術及資源而繳費申請測量之土地權利關係

人而言，明顯有失公平；又上開收費標準對於土地複

丈案件並未按土地所在地區之地價及其繁榮程度等

性質而作不同設定，於衡平性亦有所不足，均應請地

籍測量中央權責機關內政部通盤檢討因應，以保障人

民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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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78年12月29日增訂之土地法第47條之2規定：「土

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由中央地政機

關定之。」嗣內政部依該規定訂定「土地複丈費及

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依上開收費標準規

定，土地界址鑑定費按每單位以新臺幣（下同）4千

元計收、土地分割複丈費按(分割後)每單位以8百

元計收……。 

(二)次按78年12月29日增訂之土地法第44條之1規定：

「（第1項）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設立界標，

並永久保存之。（第2項）界標管理辦法，由中央地

政機關定之。」
13
其立法理由略以：「土地界標乃係

於土地周圍界址點位埋設之標樁，作為永久性標

誌，可杜絕經界糾紛，亦可推廣數值地籍測量之成

效，爰規定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設立界標，

並課以維護之義務。」 

(三)惟查土地權利關係人申請地籍測量，雖有按前揭土

地法第47條之2及其授權訂定「土地複丈費及建築

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之規定繳交費用，以及依

同法第44條之1規定設立及永久保存界標之義務，

然該界標係由地籍測量機關依我國地籍測量法制

及測量技術及相關測量資源予以測釘，而具有政府

機關認定其財產權範圍之內涵，但實務上卻有不易

保存而時有滅失情形，惟該法對於具有地籍測量權

責、技術、資源，並收取測量費用之地籍測量機關，

卻未課予界標滅失後還原樁位之責任，對於界標滅

失後引發之經界糾紛而需釐清責任歸屬，或土地權

利關係人要求地籍測量機關賠償時，亦未規定應由

                   
13
 土地法第44條之1於90年10月31日修正為現行規定：「（第1項）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

應設立界標，並永久保存之。（第2項）界標設立之種類、規格、方式與其銷售及管理等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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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測量機關負舉證責任，致地籍測量機關屢屢要

求測量技術、資源顯不對等之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負

據證責任，顯失公平。例如本案陳訴人主張本件觀

音區重測前崙坪段726建號等12棟連棟建物越界建

築係肇因於中壢地政事務所87年2月16日土地鑑界

複丈錯誤所致，然桃園市政府及中壢地政事務所既

無法還原當時界標樁位，復又要求陳訴人對於其主

張中壢地政事務所87年2月16日土地鑑界複丈錯誤

應負舉證責任，即有失公平。 

(四)另查「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

對於土地界址鑑定費係按每單位以4千元計收、土

地分割複丈費按 ( 分 割 後 ) 每 單 位 以 8 百 元 計

收……，然查此一收費標準對於土地複丈並未考量

土地所在地區之地價及其繁榮程度等性質而作不

同設定，於衡平性亦有不足。 

(五)綜上，土地權利關係人申請地籍測量，雖有按土地

法第47條之2及其授權訂定「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

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之規定繳交費用，以及依同

法第44條之1規定設立及永久保存界標之義務，然

該等相關法規對於實務上本不易保存之界標於滅

失後引發經界紛爭或需釐清責任歸屬時，卻未課予

地籍測量機關還原界標樁位以及負舉證責任之義

務，此對於信賴政府地籍測量制度、技術及資源而

繳費申請測量之土地權利關係人而言，明顯有失公

平；又上開收費標準對於土地複丈案件並未按土地

所在地區之地價及其繁榮程度等性質而作不同設

定，於衡平性亦有不足，均應請地籍測量中央權責

機關內政部通盤檢討因應，以保障人民財產權。 

五、由於本案建物所在地區存有地籍圖相對實地向東南

偏移之圖地不符之情形，則國產署北區分署依國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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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法第42條第1項第2款，以及國有財產法第46條與國

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於收取使用補償金

後，同意將本案現況道路南側重測後大湖段1224-1地

號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部分範圍出租予現使用

人，核係依法令並考量實地現況所為，尚難遽認有違

誤；至於本案建物南側所面臨之現況道路，既經觀音

區公所於86年間用以指定為該等建物之建築線並據

以核發建造執照，且現況已供不特定人通行，則桃園

市政府自應從通行權及稅捐減免等面向，研議相關彌

補措施，以保障陳訴人等人之權益。 

(一)查本案12棟建物所在地區因當地存有地籍圖相對實

地向東南偏移之圖地不符情形，故該等建物南側之

現況道路，實際上係多坐落於該等建物之建築基地

之地界內，而非位於道路南側之未登記土地上（如

前揭圖13及圖14所示）；又該未登記土地係國產署

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於98年3月10日函請中壢地政

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始經該所於98年4

月23日辦竣登記為崙坪段337-21地號國有土地，嗣

再經地籍圖重測後於100年8月15日標示變更登記

為大湖段1224地號土地。 

(二)據國產署北區分署函復本院表示，本案現況道路南

側土地之使用人胡君於100年間向該分署桃園辦事

處申購上開大湖段1224地號土地，因該筆土地現況

係供交通設施、水利設施及農作使用，惟尚未辦理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乃輾轉經中壢地政事務所先

於101年7月12日辦竣分割登記為1224（8.63平方公

尺）、1224-1（123.10平方公尺）、1224-2（49.66平

方公尺）地號等3筆土地，嗣再於102年3月14日補辦

編定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之「交通用地」、「農

牧用地」及「水利用地」。其中1224-1地號「農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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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嗣經桃園辦事處應胡君之申請，分別以「國有

基地」及「國有耕地」之類型出租予胡君，茲分述

如下： 

1、國有基地出租： 

（1）按國有財產法第4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略以，國

有非公用不動產合於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使

用，並願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得逕予出租。

至出租之對象，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

辦法第17條規定，於地上有非國有建築改良物

時屬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為建物

登記簿記載之所有權人；屬未辦理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者，為該改良物出資之原始建造人、

繼受該改良物之繼承人、買受人及受贈人。 

（2）查胡君於101年8月9日檢具79年9月26日崙坪

村1鄰崙坪16之8號門牌證明書等相關文件，依

上開國有財產法第4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向桃園

辦事處申請承租分割後大湖段1224-1地號國有

土地部分範圍，面積約55平方公尺（嗣於103年

間經調整承租面積為51平方公尺），經101年8月

16日複勘結果，地上物狀況為崙坪16之8號圍牆

內庭院及加強磚造三層房屋，核符出租相關法

令規定，爰桃園辦事處於胡君繳清歷年使用補

償金後，於101年11月8日與胡君簽訂(101)國基

租字第00056號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出租期間

自101年9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嗣經續租換

約，現租期自108年8月1日至116年12月31日。 

2、國有耕地出租： 

（1）按國有財產法第46條規定略以，國有耕地得提

供為放租或放領之用。所稱國有耕地，依國有

耕地放租實施辦法(下稱耕放辦法)第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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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國有農牧用地。

至於出租對象及順序，依行為時耕放辦法第6條

規定：一、中華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耕作

之現耕人或繼受其耕作之現耕人，並願繳清歷

年使用補償金者。二、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

地所有權人。三、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地承

租人……。 

（2）查胡君俟本案1224-1地號土地102年3月14日

辦竣使用地類別編定為農牧用地後，於同年3月

29日檢具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地所有權人之

證明文件(即本案土地毗鄰同段295地號之土地

登記簿謄本)，依上開國有財產法第46條等規定

向桃園辦事處申請承租1224-1地號國有土地內

部分土地，面積約68.1平方公尺（嗣於103年間

經調整承租面積為66平方公尺），經桃園辦事處

102年4月10日勘查結果，地上物狀況為崙坪16

之8號旁農作改良物，且經審核後符合放租法令

相關規定，並按耕放辦法第8條規定，以102年

10月9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10236015870號公告

放租該筆土地，其於公告期間並無涉及前面順

位相關人提出異議，爰桃園辦事處於胡君繳清

歷年使用補償金後，於103年1月6日與胡君簽訂

(102)國耕放租字第00004號國有耕地租賃契約

書，出租期間自102年4月1日至112年3月31日。 

(三)至於本案建物南側所面臨之現況道路，既經觀音區

公所於86年間用以指定為該等建物之建築線並據

以核發建造執照，且現況已供不特定人通行，則桃

園市政府自應從通行權及稅捐減免等面向，研議相

關彌補措施，以保障陳訴人等人之權益。 



43 

 

(四)綜上，由於本案建物所在地區存有地籍圖相對實地

向東南偏移之圖地不符之情形，則國產署北區分署

依國有財產法第42條第1項第2款，以及國有財產法

第46條與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於收

取使用補償金後，同意將本案現況道路南側重測後

大湖段1224-1地號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部分

範圍出租予現使用人，核係依法令並考量實地現況

所為，尚難遽認有違誤；至於本案建物南側所面臨

之現況道路，既經觀音區公所於86年間用以指定為

該等建物之建築線並據以核發建造執照，且現況已

供不特定人通行，則桃園市政府自應從通行權及稅

捐減免等面向，研議相關彌補措施，以保障陳訴人

等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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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及二，提案糾正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 

二、調查意見三至五，函請內政部督同桃園市政府切實通

盤檢討與依法妥處見復(影附調查報告全文)。 

三、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梁○○（請其轉知共同陳訴人）。 

四、調查意見五，函復陳訴人羅○○（請其轉知共同陳訴

人）。 

五、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處理辦法及附表，上網

公布（相關人名予以遮隱）。 

六、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財

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施 錦 芳 

高 涌 誠 

趙 永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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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桃園市觀音區12棟合法登記建物遭判決越界建築案大事紀 

時   間 事           件 內               容 

82.04.16 本案崙坪段 337-4地

號分割自母地號 

重測前(下同)崙坪段337-2母地號，於82

年4月16日分割登記出本案崙坪段337-4

地號 (1,211㎡，陳訴人梁○○持分1/2)。 

86.12.31 陳訴人取得 337-4地

號全部所有權 

陳訴人梁○○登記取得337-4地號土地其

餘持分。 

82.11.15 變更編定 337-4地號土地更正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 

86.10.29 分割土地 337-4地號土地分割登記，新增337-5至

337-17地號等13筆土地。 

86.12.26 核發建造執照 1. 陳訴人梁○○（編號1號建物）、相關

人羅○○（編號2號建物）、○○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訴人梁○○，

編號3至12號建物）於86年間以本案崙

坪段337-17地號等12筆土地向原觀音

鄉公所申請建造執照。 

2. 原觀音鄉公所於 86年 12月 26日核發

(86)桃觀鄉建造字第143號等本案12棟

建物之12件建造執照(如調查意見內文

圖2及圖3所示)。 

87.02.16 鑑界複丈 1. 中壢地政事務所測量員鍾○○實地辦

理337-17地號等土地鑑界複丈，並埋設

木樁10支，嗣經該所提出87年中地二丈

字第15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如內文圖4

及圖4-1所示)。 

2. 陳訴人主張6號樁當時係測釘於道路北

側臨路位置；中壢地政事務所則主張係

測釘在道路及水溝南側。二者相距5米

餘。 

87.03.02 建物開工備查 － 

87.11.07 核發使用執造 原觀音鄉公所於87年11月7日核發觀鄉建

使照字第150至160號12件使用執照。 

87.11.24 建物第一次測量 1. 中壢地政事務測量員鍾○○「實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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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測量(如內文圖5及圖5-1所示)。 

2. 測量員未發現本案12棟建物已越界，仍

將該等建物錯誤測繪於本案12筆基地

範圍內(測量成果圖均顯示無越界情

事)。 

3. 據桃園市政府表示，測量員因信任竣工

平面圖內之地籍配置圖所繪製地籍與

建物之關係並據以作為建物位置圖之

繪製，導致本案建物第一次測量成果發

生錯誤情事。 

96年間 鄰地所有權人訴請確

認界址 

本案 337-17地號土地 (陳訴人梁○○所

有)之鄰地337-3地號所有權人訴請確認

界址。 

96.08.17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鑑測證實越界建築 

1. 法院囑託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96年8

月17日進行鑑測。 

2. 依鑑測結果，本案337-17地號上之編號

1號建物確有越界建築。 

3. 依鑑測原圖所示，本案建物所在範圍存

有地籍圖相對實地向東南偏移之圖地

不符之情形；6號樁正確界址在道路及

水溝南側 (以上如內文圖 6至圖 10所

示)。 

96 年 至 101

年間 

桃園市政府自辦地籍

圖重測 

桃園市政府(自辦)自96年10月至97年12

月間辦理崙坪段地籍圖重測，並將地段名

稱變更為大湖段，惟因發生界址爭議，故

本案相關土地多係於100年至101年間完

成地籍圖重測之標示變更登記。 

96.11.20 法院判決越界建築

(確認界址之訴) 

桃園地院中壢簡易庭依前揭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鑑測結果，以96年11月20日96年

度壢簡字第1001號判決337-17地號上之

編號1號建物逾越崙坪段337-3地號土地

（如內文圖7所示）。 

98.04.20 法院判決拆屋還地

（針對編號1、3、4、

5及6號建物） 

1. 鄰地337-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梁○○針

對編號1、3、4、5及6號建物，於97年

間訴請拆屋還地。 

2. 桃園地院依相關測量結果，以98年4月

20日97年訴字第1149號判決:編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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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及6號建物越界部分應拆屋還地(陳

訴人等嗣經上訴及提起再審，先後遭臺

灣高等法院於99年8月17日及100年10

月26日駁回。如內文圖11所示)。 

98.04.23 本案建物南側土地完

成第一次登記（崙評

段337-21地號） 

本案建物所坐落崙坪段337-17地號等14

筆土地南側之未登記土地，於98年4月23

日完成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嗣經重測

後於100年8月15日完成標示變更登記為

大湖段1224地號。重測前之舊地籍圖並無

地號及「道」之記載，如內文圖1所示）。 

99.11.29 法院判決駁回陳訴人

所提第一次國賠之訴 

1. 陳訴人於99年間提起國家賠償之訴，嗣

經桃園地院以99年11月29日99年度國

字第24號判決駁回（陳訴人嗣經上訴後

又撤回）。 

2. 判決理由略以: 

(1)經比對國土測繪中心96年鑑測圖可

知，本案建物並未依87年土地複丈成

果圖建築，故其遭遭判決拆屋還地確

定，與該87年土地複丈成果圖無涉。 

(2)本案非必係屬被告及中壢地政事務

所於87年間所為之鑑界有重大過失

所致。 

(3)地政機關所為鑑界，常因所依據之地

籍圖年代久遠精度欠佳、測量上無可

避免之誤差及測量人員對原地籍圖

之實施見解等因素，而發生測量結果

不一之情形，尚難僅因前後或不同單

位所之測量結果不一，即遽認該鑑界

結果係出於地政機關所屬公務員之

故意或過失所致（越界建築與中壢地

政事務所公務員執行土地鑑界職務

間無相當因果關係）。 

101年至 102

年間 

(國產署出租案外土

地) 

101年至102年間，國產署北區分署將本案

道路南側之重測後大湖段 1224-1地號土

地，出租予相關人胡君。 

103年間 編號1號以外之建物，

經以協議分割買賣等

編號3、4、5、6號建物，占用337-3地號；

編號3、4、5、6、7、8號建物，占用崙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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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解決越界紛爭 段337-17地號；編號8、9、10、11、12號

建物，占用337-16地號，其各占用部分，

經以占用地協議分割並買賣等方式解決越

界紛爭（如內文圖14及圖15所示）。 

106.09.04 編號 1號建物再度遭

法院判決應拆屋還地 

1. 相關人梁○○等2人於101年購入崙坪

段337-3地號土地後（100年重測後為大

湖段279地號），再於101年間針對編號

1號建物訴請拆屋還地。 

2. 桃園地院依相關測量結果，以106年9月

4日103年度簡上字第17號判決(第2審

確定判決)：1號建物越界部分應拆屋還

地（如內文圖12所示）。 

107.11.12 編號 1號建物越界部

分遭強制執行拆除 

(如內文圖13所示) 

109.12.23 法院再度判決駁回陳

訴人所提第二次國賠

之訴 

1. 陳訴人再度於108年間提起國家賠償之

訴，嗣經桃園地院以108年12月20日108

年度國字第11號判決駁回。判決理由略

以: 

(1)原告既早於97年1月7日即已知悉正

確界址而發見系爭房屋越界建築而

應依法拆除重建，顯已知悉受有損

害，然距離原告於本案108年間向被

告機關請求國家賠償之日，顯然已逾

2年短期時效。 

(2)縱認本件原告乃係遲於99年8月17日

因前案拆屋還地訴訟確定而始受有

損害，同樣也已罹於國賠法第8條第1

項前段所規定之5年長期時效。 

2. 陳訴人嗣經上訴，經109年12月23日臺

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國字第9號民事

判決駁回。其判決理由略以：本件應受

前述99年11月29日桃園地院99年度國

字第24號確定判決爭點效之拘束，上訴

人不得就此爭點為相反主張，該院亦不

得為相異之判斷。 

110.03.25 陳訴人向本院陳訴 － 

資料來源：監察院整理 


